
46 ｜2024.07

/物理學 主裡學/

聖經中常以大海來形容罪惡的世界，因為它常動盪不安，特別是驚滔駭

浪時更是令人驚駭，因身處於這樣環境中的人們很容易落海，對生命造成

嚴重威脅。即使是平靜的大海，沒有人可以在毫無工具的情況下，於海中

長時間停留，因為時時都有溺斃的可能。從屬靈的角度來看，沉入海中，

有如沉溺在罪惡、物慾橫流的世界中；行走在海面上，就有如超越世界、

勝過世界。在這世界上，唯一能走海面的人就是主耶穌，經上說：夜裡

四更天，耶穌在海面上走，往門徒那裡去。門徒看見祂在海面上走，就

驚慌了，說：「是個鬼怪！」便害怕，喊叫起來。耶穌連忙對他們說：

「你們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！」（太十四25-27）。

這段經文是記載當主耶穌行完了神蹟，也就是用五餅二魚，單單給男

丁就有五千人的龐大群眾吃飽之後，面對接踵而至的讚嘆、勸進聲中，耶

穌選擇離開人群、遠離虛榮。首先，祂支開門徒，讓他們渡船到加利利海

的對岸，然後自己選擇獨處、安靜面對神、禱告，給我們留下了「做完主

跟隨耶穌 

   行走 海面之上
文／高春霖  圖／高霈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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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、卸下興奮、榮耀歸主」的榜樣。主耶穌這一連串的舉動，都彰顯祂超越世界、勝

過情慾的作為，祂沒有因為虛浮的榮耀，忘了祂來到世上的主要使命。但在禱告中，

不忘關懷門徒的現況，這時祂遠遠望見門徒所搭乘的船在黑夜裡的海中遇到風浪，於

是祂「在海面上走」，想要到船上給門徒與同船的人帶來平安。黑夜裡，船上的門徒

驚慌中將耶穌誤認為鬼怪。事實上，會誤認為鬼怪是很直覺的反應，因為人不可能在

海面上走，特別是在他們尚未確認是主耶穌之前。接著，一向勇敢又單純的門徒彼

得，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嘗試，就是向主祈求要靠主走在海面上：彼得說：「主，如

果是祢，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祢那裡去。」耶穌說：「你來吧。」彼得就從船上下

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穌那裡去（太十四28-29）。

彼得真的走下船，在海面上行走。只不過因見風浪真的很大（要知道耶穌並不是

走在平穩的海面上，而是走在大風大浪之中。）因信心失落，神的能力一離開，他就

開始下沉。其實彼得一開始必是有信心的，因為他的確在海面上走了，卻因為環境的

驚嚇失落了信心，才開始下沉。幸好他懂得在一開始下沉時就呼喊「主啊救我！」才

沒因此滅頂。

主耶穌走在海面上，有如宣告祂已戰勝了世界。一般世人活在這充滿情慾的世界

上，有如沉淪在世界罪惡的大海中，無法自拔。若不靠外力救助，只能永遠沉淪。自

古以來，許多先聖先賢雖努力要跳脫人生苦海，卻總不能全身而退，正如在海中載

浮載沉的人無論如何努力使自己的身體浮出海面，總還是有一大部分的身體必須沉在

海中。經上說：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，好塞住各人的口，

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氣的，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

義，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（羅三19-20）。

「律法以下之人」指大多數無法掙脫肉體情慾枷鎖的人。世人在沒有神的話作標

準之前，人人都可以自我感覺良好，雖有許多無奈，卻沒有人認為自己有罪。這裡的

律法，就是指神的話，神的話好比大海的海面一樣：海面以上，稱為律法之上，是因

祂知道我們會在患難困苦中 

逐漸喪失信心， 

於是應許賜給我們聖靈， 

讓我們可以依靠聖靈 

擁有堅定不移的信心與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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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稱義的人已擁有自由、靈命得存活的地方；海面以下，就稱為律法之下，是指沉溺

於充滿情慾、罪惡的世界、成為罪奴的地方。神律法的出現，是為了塞住各人的口，

因為人讀了聖經經文、認識神的話語，就是神給的「標準」，我們才知道自己犯了什

麼罪，將來在末日也是要以主耶穌所說的話來接受審判（約十二47-48）。這標準，

沒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完全遵守，也沒有人能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，因為所謂

的稱義，必須能夠做到沒有觸犯任何一條律法，犯了一條就是犯了眾條（雅二10）。

這樣，在人生大海中載浮載沉的我們，當如何「行走於海面」，如何才得以全身都在

律法之上？筆者在此想藉用浮力的原理來幫助了解相關真理。

科學上，浮力的原理就是亞基米德原理。亞基米德原理說：物體在水中所受的浮

力，會由沉在水面下的體積來提供。我們有游泳經驗的人都曾經歷過，雖然在水中會

下沉，但是沉入水的部分越多，感受到的上浮的力量也越大。但是根據亞基米德原理

也會發現：任何物質「不可能全部浮在水面」。因為水中的物體即使會浮，也一定要

有一部份沉在水中藉以提供所需的浮力。人生大海的海面若比擬為神的律法，沉在海

中的部分，就是一個人沒有達標的行為。自然的環境下，即使游泳健將，也無法長時

間保持全身皆在水面之上。因此，人若要靠自己的力量在神面前稱義，就必須守全律

法，勢必能夠完全浮出海面，行走於海面上，像主耶穌走海面一樣才行，但單靠自己

這是不可能的事。

因為沒有人可以「走在海面上」，可知沒有人可以靠自己稱義，因此若沒有「救

主」，就沒有人可以得救了。既然耶穌可以走在海面上，我們就只能靠耶穌被神稱

義，因此只要跟著耶穌走，就可以全身脫離大海，不需要在浮出海面時，還要有大部

分的身體浸泡在大海中。於是經上說：但如今，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，

有律法和先知為證：就是神的義，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，並沒有分別。

既是這樣，哪裡能誇口呢？沒有可誇的了。用何法沒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嗎？不

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們看定了：人稱義是因著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（羅三

21-22、27-2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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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因信稱義」使我們能行走在海面上，因著信，藉著主耶穌的寶血接受洗

禮，我們就可以被白白稱義，好比在世界罪惡的大海中，跟著使徒彼得一開始

的腳步，憑著信心依靠主走在海面上，超越世界、超越罪惡。彼得的走海面，

對我們今天主的門徒而言也是一種示範，要願意依靠主過分別為聖的生活，別

認為不可能。

但是，彼得後來還是沉下去了，問題在哪裡？原來，一開始主耶穌的能力，

加上彼得自己的信心，彼得「真的」走了一段海面，只可惜人有軟弱，因著黑

夜裡本來就有的不安全感，加上狂風巨浪，所站的海面上還會隨大浪高低起

伏、上上下下，有誰不會懼怕？加上過往「人是會下沉的」舊有觀念，心中逐

漸出現「人不可能站立在海面上的」聲音，逐漸開始憑眼見不憑信心了，信心

一旦消失，神同在的能力也就消失了。感謝主！祂知道我們會在患難困苦中逐

漸喪失信心，於是應許賜給我們聖靈，讓我們可以依靠聖靈擁有堅定不移的信

心與能力。經上說：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。因為情慾

和聖靈相爭，聖靈和情慾相爭，這兩個是彼此相敵，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

的。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，就不在律法以下（加六16-18）。

太棒了！這裡說：「你們若被聖靈引導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」雖然我們受洗

後，已經被神稱義，有能力走在海面上，但是日子還是要過，我們的信心能不

能持續堅持讓我們不受世俗影響？受洗後我們仍然在世界生活，每天所看見、

所聽見的都是罪惡，到底有什麼力量可以使我們超越世界、勝過情慾，過合神

旨意的生活，也就是過著「律法之上」的生活？主的教訓使我們知道：只要領

受了寶貴的聖靈，並追求聖靈充滿，願意完全順服聖靈的引導，「就不在律法

之下」、而且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」，這時可以跟著主耶穌的腳步，在狂

風巨浪呼嘯的大海中，「行走在海面之上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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